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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工发〔2014〕9 号 

★ 
     

转发《陕西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新闻宣传 

报道工作奖励的暂行办法》 

 

各单位工会： 

现将《陕西省总工会办公室关于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奖励的暂行

办法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工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，动员广大职

工积极投稿。 
 

附件：陕交工函〔2014〕7 号 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1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陈爱民  电话：63681029  QQ：5962377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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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公司领导，档。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     2014 年 4 月 1 日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6 份 


